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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  

昃臣道 8 號  

立法會大樓立法會  

助理法律顧問  

盧詠儀女士  

經高級助理法律政策專員／一般法律政策尹平笑女士  

 

盧女士：  

《2009 年法律執業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2009 年 9 月 7 日來函收悉。來函要求我們：  

 a) 解釋容許由無現任或前任法官組成的評核委員會作出決定的理

由，以及如主席缺席會議，擬議新訂第 39G(4)條如何適用；以

及  

 b) 考慮是否需要訂明評核委員會的法定人數中，必須包括主席或一

名合資格人士擔任主席 (“擬議規定 ”)。  

 在其 2007 年 10 月公布的最終報告書的第 50 段，律師出庭發言權工

作小組建議，“評核委員會會按照成員的過半數票作出決定，而且最少要有

七名成員投票贊成，方可批准一項申請。”工作小組並沒有建議評核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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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的法定人數必須包括一名合資格人士。因此，擬議規定最初並沒有納

入《條例草案》中。  

 在考慮你的意見及諮詢司法機構後，我們同意修訂《條例草案》，為

擬議規定訂定條文。具體來說，我們初步的建議是對《條例草案》作出以

下修訂：  

 (i) 在條例草案第 39G(1)條加入新段落，提述 “(aa)一名須為該委員

會的主席或根據第 39E(3)(b)(i)條委任的成員； ” 

 (ii) 在第 39G 條加入一款如下的新條文：  

  “(1A)在評核委員會會議上－  

(a) 除 (b)段另有規定外，委員會主席須主持會議；或  

(b) 如主席沒有出席會議，根據第 39E(3)(b)(i)條獲委任並由主

席提名的委員會成員須主持會議。  

 (iii) 修訂現時的第 39G(4)條，說明 “……如就任何事宜出現票數相等

的情況，主持評核委員會會議的人士除…… ” 

 

 

法律政策科高級政府律師  

伍國昌  

 

副本送：  法律政策專員  

  高級助理法律草擬專員陳子敏女士  

 

2009 年 9 月 3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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